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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咸安委办发〔2018〕6号


陕西省西咸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工作的通知

各新城安委办，新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1月15日15时45分，位于秦汉新城正阳街办辖区的陕西金顶建设有限公司（2017年12月30日因治霾已停产），在组织人员进行物料储存库疏通清理作业过程中，发生3名人员被物料掩埋窒息死亡的事故。经初步核查，事故原因为企业在停产停业整顿期间擅自违规进行清理作业，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事故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一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事发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违规安排人员进场作业，且现场安全防护不到位，工人在进行高空作业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二是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部门职责履行不到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检查排查不细致，隐患整治不到位。事故发生后，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华峰、管委会主任康军、副主任刘优军立即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事故伤员，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及时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同时，要举一反三，立即开展以建筑施工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为认真贯彻落实相关领导的批示要求，新区安委会决定从即日起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时间
即日起至2018年3月底，由新区管委会领导带队，对各新城、园办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督查，督查每个区域不少于两次。
二、督查主要内容

督查的主要内容是各新城管委会贯彻落实《西咸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扎实开展今冬明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陕西咸安委办发〔2017〕92号）情况，具体有：

（一）安排部署情况。重点督查各新城管委会是否对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安排部署；是否针对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研究查找本辖区本部门存在的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否成立领导整治机构，制定整治工作方案；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是否带队开展检查、排查。

（二）工作落实情况。重点督查安排部署、责任落实和检查排查是否落实到镇、街。采取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看检查通知是否下发、什么时间下发、企业末端是否收到文件；看安排部署有无明确任务和责任清单，检查督查针对性强不强，企业是否成立整治小组、制定检查方案、开展自查自纠；查对重点行业领域检查了多少企业、发现多少问题和隐患，是否建立并落实整改督办制度等。

（三）隐患整治情况。督查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对前期查出的问题隐患是否及时督促企业整改和治理到位，对整改责任和任务未落实的企业是否进行督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是否建立台账，有无明确整改任务、责任和时限，重大隐患有无实行挂牌督办等。

三、督查方式
新区安委会将成立5个督导组，由新区管委会领导带队对各新城、园办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督导组
带队领导：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康军
牵头部门：新区改创局
抽查地区：沣西新城、西咸文教园
检查重点：中省重点项目
第二督导组
带队领导：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喻建宏
牵头部门：新区质监局
抽查地区：泾河新城
检查重点：特种设备及游乐场
第三督导组
带队领导：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总规划师李肇娥
牵头部门：新区规划建设局
抽查地区：沣东新城、能源金融贸易区
检查重点：建筑施工项目
第四督导组
带队领导：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优军
牵头部门：新区安监局
抽查地区：秦汉新城
检查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

第五督导组
带队领导：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飞
牵头部门：西咸公安局
抽查地区：空港新城
检查重点：道路交通安全及物流仓储企业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新区各督导组要按照文件要求，立即对各新城、园办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在督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要求各新城和相关部门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按要求整改到位。各新城、园办也要立即安排部署，组织领导带队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二）严格督导，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各督导组要切实认真履行督导职能，发现存在安排部署不及时、隐患排查整治不细致、违法行为查处不彻底等问题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在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期间发生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新区安委会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三）加强宣传，及时上报督查情况

各牵头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协调联系此次督查活动，并于1月30日前将联络员报新区安委办。同时要将新区管委会领导督查活动开展情况和隐患问题整改情况于3月30日前报新区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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